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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3GS2023120

10017

1.两年前庆城县政府
在蔡家庙乡史家店村
建设养猪场（猪场名
称不详），养猪场的
污水排放在史家店村
农民土地中，夏天蚊
虫滋生，臭味扰民，
2. 去年庆城县县政
府又审批规划要在蔡
家庙乡史家店村的东
沟建污油污水处理
厂，举报人称在本村
建污油污水处理厂影
响所在村环境，会对
本村的土地进行破
坏， 要求重新选址
。

庆阳市
庆城县

水污染

    举报的“养殖场”为庆城县欣圣树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21年3月
3日，现存栏育肥猪2300头。2023年12月2日，庆城县组织人员再次实地调查，该合作社
喷雾除臭装置运行正常，厂区周边无明显臭味，粪污干湿分离后的干粪堆积在棚内，粪
水收集在储液池，粪污处理利用作了台账登记，粪水发酵期满后将根据周边农户需求通
过管道输送到农田施肥还田。
    举报“污油污水处理厂”为甘肃润梓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计划建设的年处理200万
吨工业污水、油田污水、一般固体废物处置项目，项目主要收集处理陇东区域油田企业
产生的压裂液、返排液及生产废水。相关文函和资料显示，该项目符合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要求，正在办理前期手续，尚未开工建设。
    问题1情况属实。问题2部分属实，其中“去年庆城县政府又审批规划要在蔡家庙乡
史家店村的东沟建污油污水处理厂”的情况属实，“举报人称在本村建污油污水处理厂
影响所在村环境，会对本村的土地进行破坏”的情况不属实。

属实

    由庆城县农业农村
局、庆阳市生态环境局
庆城分局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环评文件，加强
对庆城县欣圣树种植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日
常监管，并根据环境监
测结果依法依规作进一
步处理。
    庆阳市生态环境局
庆城分局指导推进项目
环评审批，督促企业依
法依规建设；落实环评
审批公众参与，扩大周
边群众了解项目建设的
情况。

    庆阳市生态环境局庆城分局于12月2日委托对庆城县
欣圣树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厂界及敏感点环境空
气质量进行了采样检测。
    庆城县自然资源局、庆阳市生态环境局庆城分局依
法加强年处理200万吨工业污水、油田污水、一般固体废
物处置项目的审核和监管，相关手续未获批前，不得开
工建设。

未办结 无

2
X3GS2023120

10022

西峰东区污水处理厂
长期向下游条子沟偷
排污水、泄洪，导致
河流污染、山体塌方
、庄稼减产、林木损
毁。

庆阳市
西峰区

水污染

    西峰城区共建成投运3座污水处理厂，总处理能力为6万吨/天，其中东区污水处厂
设计处理能力2.0万吨/天；西峰城区日供水量约为4.1万吨（含自备井和纯净水），处
理能力超过供水量，不存在因处理能力不足而偷排问题。经从东区污水处理厂原排放口
（桥子沟附近）向下游排查，原排放口至罗家畔大桥处未发现有水流，西峰区什社乡新
兴村田坪组武家川汇流口（原排口下游约10公里）的水质未发现有异常、异味情形，经
对地表水取样检测，结果显示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
。
    桥子沟（举报内容为条子沟）滑坡起始于2015年3月，主要原因为兰州东路的排洪
口位于桥子沟沟头，雨水长期排放造成塌方；2019年4月东区污水处理厂投运后，日处
理污水量约为1.6至1.8万立方米，尾水排入桥子沟使沟道内水量增加，随后引发多次滑
坡；由于老城雨污管网分流不彻底，暴雨雪时部分雨水进入东区污水处理厂，致使进厂
水量超出警戒水位，为避免该厂及周边居民、农田被淹没，采取溢流的方式向桥子沟泄
洪（所有泄洪均进行了报备），导致部分山体塌方、庄稼减产、林木损毁。针对桥子沟
沟头水土流失问题，2020年8月西峰区相关部门实施了沟头回填工程，并在滑坡群危险
区域进行了围界并安装了警示牌，安排人员加强监测预警，实时掌握灾情动态变化，及
时对周边农户进行了安全疏导和搬迁。经核实，山体坍塌共造成耕地损毁7.45亩、林草
地损毁面积48亩（林地25亩、草地23亩）；山体坍塌对塬面耕地农作物无直接影响。
    西峰东区污水处理厂长期向下游条子沟偷排污水、导致河流污染的情况不属实；泄
洪、山体塌方、庄稼减产、林木损毁的情况属实。

属实

    一是西峰区住建局
加快正在实施的老城区
主次干道雨污管网分流
改造项目，完工后将有
效解决东区污水处理厂
遇暴雨雪天时的溢流问
题；二是庆阳市自然资
源局西峰分局、西峰区
温泉镇政府安排2名人员
做好滑坡群危险区域监
测预警工作，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针对群众举报的问题，对周边群众进行了经济补
偿，取得了群众谅解。加快实施老城区主次干道雨污管
网分流改造项目，并做好桥子沟滑坡群危险区域的监测
预警工作。

未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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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3GS2023120

10025

举报人称前段时间路
过马岭镇董家滩村马
岭炼油厂看到有施工
队钻地，马岭炼油厂
内地下都是油泥，地
下油泥污染马岭镇董
家滩村地下水，影响
使用。

庆阳市
庆城县

水污染

    “马岭炼油厂”实为长庆油田分公司原马岭炼油厂旧址，始建于1970年，2004年关
停闲置，2009年对地表建筑进行整体拆除。2017年9月第二采油厂启动实施原马岭炼厂
污染地块修复治理项目，并委托开展污染场地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2020年9月8日修复
技术方案、风险评估报告通过专家评审，2021年5月修复治理项目开始施工，2022年6月
完成修复治理，2023年9月完成效果评估现场采样，2023年12月1日，效果评估报告通过
甘肃省生态环境厅验收。对产生的224.22方地下需修复土壤采取气相抽提修复技术进行
了修复，修复结束后委托对修复土壤开展了取样检测，结果显示各检测项均符合《建设
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限值，现暂存于修复区。修复期间发现个别
地块表层遗留有油土，经组织清理共计787.67吨，2023年8月前已全部委托有资质单位
进行了转移处置。

不属实

    庆城县将支持配合
第二采油厂做好原马岭
炼厂污染地块修复治理
项目的收尾和评估验
收，同时切实加强后续
使用的监管。

    原马岭炼厂污染地块修复治理项目的主要修复治理
工艺均采用原位修复技术，2022年6月修复治理工程完成
后厂区内设备全面停运。现场核查时未发现“钻地”等
施工作业现象，修复场地及其周边地表地下均未发现油
泥或者油泥渗漏问题，庆城县在修复治理区块随机选取6
个点位开挖也未发现污油泥。3份土壤检测报告（2022年
6月至2023年12月）显示所测项目均符合《建设用地土壤
风险管控标准》（GB3660-2018）限值。
    2023年12月1日通过甘肃省生态环境厅技术审查的《
原马岭炼厂污染地块修复治理项目效果评估报告》显
示，地下水风险管控目标中的苯、挥发酚、氟化物、氨
氮等11项检测指标最大检出浓度均远低于目标值，达到
修复效果。

未办结 无

4
D3GS2023120

10034

2013年有人在毛井镇
杨东掌村开采了一个
规模特别大的石料厂
（名称不详），进行
炸山挖石，同时在石
料厂旁边成立了三个
专门粉碎石料的厂
子，然后将石块卖
出，2022年有检查时
该石料厂将石块用黄
土掩埋，检查之后又
将黄土刨开继续拉运
石块，对周边的居民
造成了极大地影响，
到处是灰尘，乡村道
路被压坏。

庆阳市
环县

生态

    举报问题涉及4户企业，其中1户白云岩矿开采企业为庆阳明基置业有限公司（现矿
山已关闭并完成恢复治理），3户石料加工企业为环县聚鑫工程有限公司、环县京盛石
料加工有限公司、环县九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庆阳明基置业有限公司2022年2月因采
矿许可证到期停止生产，完成矿山生态修复。环县聚鑫工程有限公司2021年底停止生产
并完成部分场地恢复。环县京盛石料加工有限公司2020年3月停止生产并拆除设备，场
地现堆放拆除设备若干和砂石料1000方。环县九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12月底停
产，2022年3月环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环县分局和毛井镇政府督促其拆除设备
并恢复部分场地；2023年1月份该公司开挖原复垦场地石料并进行销售，3月至6月间进
行加工生产，2023年6月21日市生态环境局环县分局、环县自然资源局检查发现该公司
恢复生产后，依法责令其停止生产并切断动力供电；该公司于2023年7月份拆除生产设
备，现场现堆放石粉及石料30000余方。
    经现场勘测，环县3家石料加工企业都存在非法占地。2022年2月23日，环县自然资
源局对3家公司存在的临时用地逾期未复垦及超批准范围非法占地行为分别立案查处，
责令3家公司分别退还并恢复非法占用的土地，共处罚款43.54913万元，占用的土地已
全部恢复复垦，罚款已全额缴纳。

属实

    环县将举一反三，
县自然资源局加强土地
管理，严禁违法违规规
占用土地，严把矿产资
源审批关，防止造成生
态破坏；市生态环境局
环县分局加大矿区巡查
力度，督促落实各项生
态环境保护措施，严查
严办环境违法行为；各
乡镇落实辖区管护责
任，及时发现违法违规
采矿行为。

    2023年12月2日，环县县委、县政府分管负责同志组
织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30多人组成联合工
作组进行现场盯办，督促2户存料企业组织车辆70多辆，
将2个厂区内现场堆放的共31000余方（实际拉运
51000吨）砂石拉运至县内石料厂，拆除了厂房、加工设
备，12月7日完成了场地恢复。
    对时任自然资源局分管用途管制及土地执法监察工
作的负责人、土地执法大队负责人、毛井镇人民政府负
责人进行谈话提醒，对时任毛井镇分管国土资源工作的
负责人指出错误、批评教育。

未办结 无


